
城投集团合同书（2025）

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1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
工程合同

发包人（甲方）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管理委员会

承包人（乙方）： 新疆鼎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签 订 日 期： 2025 年 0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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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合同

发包人（全称）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管理委员会

承包人（全称）： 新疆鼎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本

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协议

工程名称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B3-1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
工程地点：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1地块
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及工作内容

工程内容：按照设计图纸平整 B3-1 地块达到开发利用

的条件，施工工艺详见施工图纸，工程量详见《工程量清单》

（详见本合同附件）。

三、工期：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0日历天

四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标准：和设计高程误差在±5㎝

五、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1.合同价款金额 ￥：1785150.79元（含税价）（大写）：

壹佰柒拾捌万伍仟壹佰伍拾元柒角玖分(人民币），其中：不含税

金额：1637753.02 元 ，税率：9 %，税额：147397.77。

2.合同价格形式：固定总价。

六、付款方式：

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：签订合同后，乙方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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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等额的付款申请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付 30%预付款，工程

竣工验收完毕，乙方交付全部施工资料并提供等额的付款申

请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付至合同金额的 100%。

七、合同生效

合同订立时间： 2025年 6月 12日

合同订立地点：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管委会

八、委托人代表为： 甘长翔 联系电话：15709486295

九、承包人联系人： 辛建鹏 联系电话：17783993594

十、安全

承包人项目负责人必须做好施工作业，督促操作人员严

格按照《安全规程》作业，做到安全生产，作业人员必须正

确配戴和使用符合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。施工作业过程中发

生任何事故（特别是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等）产生的一切费

用及责任由承包人负责，发包人不负任何责任。发生事故时，

承包人应积极组织救援，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
十一、违约责任

1.如本工程承包人不能按期完工，或者质量不能达到验

收标准，该公司严禁在近两年内承包发包人发包的任何工程

项目，工期违约按每延迟一天 2000元违约处理。以上承包

人应支付的一切费用(赔偿金、违约金等),发包人可从应付承

包人工程款中扣除。

2.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延误的，工期予以合理的顺延。

3.因不可抗力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，已经引

起或将引起工期延误的，应当顺延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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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承包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 。

5.承包人与其他人的债务纠纷，发包人不承担责任。

6.承包人若在施工过程中，受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监

督部门处罚或奖励，发包人将做同等奖罚措施。

十二、项目验收

项目结束后,经承包人自验合格并提供竣工测量成果后,

应向发包人申请竣工验收。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申请后，应在

一周内组织验收。对于项目验收过程中发现的瑕疵,承包人应

负责免费立即组织整改,整改不另增加工期和费用。双方对项

目的验收,不能免除承包人提交合格工程的责任。项目验收后

如发现属于承包人施工质量问题的事项,承包人仍应免费维

修,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4 天内，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完

整的竣工资料（注：壹式两份（1 正、1 副本）），否则每

延误一天，处罚 500元/天的违约金，最多扣至工程总价的 1

0%。

十三、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

1.本合同的成立、有效性、解释、履行、签署、修订和

终止以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2.仲裁或诉讼

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按下列第 2 种方

式解决：

（1）向 项目所在地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

（2）向 项目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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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质量保修期

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2个月，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竣工

验收，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之日起计算。

十五、质量保修责任

1.属于保修范围、内容的项目，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

通知之日起 7天内派人保修。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

修的，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，相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。

2.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，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，

应当在 6 小时内到达事故现场抢修。

3.质量保修完成后，由发包人组织验收。

十六、保修费用

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。

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：工程质量出现问题

时，承包人在接到发包方通知 6小时内派人组织维修，并承

担由此引起的损失。

十七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，可另

行签订补充协议。本合同的附件及补充协议，均作为本合同

的有效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十八、本合同一式 6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包

人执 2 份承包人执 4 份。

十九、乙方责任及义务：

1.依法对所施工的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，是安全

生产第一责任人。

2.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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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需

资金的投入，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

查，检查中发现隐患或违章作业应及时停业整改。如有较大

安全隐患必须及时向安全管理部门汇报，制定措施，按照“三

定原则”落实。

3.严格执行《工伤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》，事故发生后，

应在两小时内向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及当地政府报告事故详

情，保护事故现场，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。对事故

现场进行拍照或录像。对事故的处理按照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

处理，情节严重的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二十、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

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，是否调整合同价格：除发包方

研究通过并加盖发包方行政公章，可以对偏差超过 5%不超

过 10%的工程量清单调整合同价款，对偏差大于 10%的部分

重新招标；其他情形一律不得突破合同总价款的约定。

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：招标工程量清单

项目若工程量偏差超过 5%，合同价款调整的原则为：当工

程量增加 5%以上时，其增加部分的工程量执行合同内的综

合单价，当工程量减少 5%以上时，减少后剩余部分的工程

量的综合单价。如有以下情况：(1) 发包人提供的分部分项

工程量清单项目漏项、项目多列或重复列项。 (2) 发包人提

供的工程量清单项目数量有误。 (3) 未按照国家现行计量规

范强制性规定计量的，按实际发生经甲方认可后进行调整。

二十一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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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承包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。严格按师市建发【2019】

29号文件《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

账户管理暂行办法》及师市财发【2019】48 号《第三师图

木舒克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》执

行。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农民工工资拖欠且造成农民工上访

投诉的，发包人有权从未支付的工程款中进行支付，造成的

一切损失及责任均由承包人承担。

2.竣工验收前发生的抽检等费用由承包方负责。

3.在进行安全、质量生产大检查过程中，若因承包人的

原因，因质量、安全生产不达标、不过关造成的工期延误均

由承包人承担，若因发包人的原因导致的停工或工期延误，

则工期予以合理的顺延（注明：顺延的时间等于发包人的原

因造成工期延误的时间）。

4.承包单位对建设单位（使用单位）按照实际及相关规

定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应执行。

5.承包人若在施工过程中，受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监

督部门处罚或奖励，发包人将给予相应奖励或要求承包人承

担相应违约责任。

6.承包人与其他人的债务纠纷发包人不承担责任。

7.未尽事宜,详见（如有）招标文件、图纸及补疑，若需

要补充的，经双方同意签订补充协议的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

效力。

8.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、质量问题，经监理、

发包人、业主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提出整改的，承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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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及时整改、未按期整改的或拒不整改的，发包人有权要求

承包人支付 3000元至 30000元的违约金，情节严重的直接

上报建设主管部门。

9.在施工过程中，承包人未按施工程序进行报验擅自进

行后续施工的，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 3000元至 10000

元的违约金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，均由承包人承担。

10.承包人施工质量达不到验收标准且拒不整改或者整

改后仍然达不到验收标准、非因不可抗力或发包人原因停工

超过 7 天的，发包人有权通知承包人解除或者终止合同。

发包人解除或者终止合同的，双方仅对已施工且验收合格的

工程进行结算，同时发包人可以按合同价 20%追究承包人违

约责任并要求承包人赔偿损失（包括直接损失、重置费用和

重新发包的费用）。

11.本合同项下工程不得转包或者肢解分包，否则发包人

有权解除合同，不予支付工程款并按合同总额 20%追究承包

人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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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投标报价汇总表
工程名称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

B3-1 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第  1  页 共  1  页

序号 单项工程名称 金额（元）

其中: （元）

暂估价 安全文明施工费 规费

1
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1 地块

场地平整项目
1785150.79 3969.94 73444.02

合计 1785150.79 3969.94 73444.02

注：本表适用于建设项目招标控制价或投标报价的汇总。

表-02



单项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
工程名称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

B3-1 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第  1  页 共  1  页

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金额（元）

其中: (元)

暂估价 安全文明施工费 规费

1 B3-1地块 1785150.79 3969.94 73444.02

合计 1785150.79 3969.94 73444.02

注：本表适用于单项工程招标控制价或投标报价的汇总。暂估价包括分部分项工程中的暂估价和专业工程工程暂估价
。

表—03



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1 

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第  1  页  共  1  页

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(元) 其中：暂估价(元)

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1518785.47

二 措施项目费 45523.53

2.1 单价措施项目费

2.2 总价措施项目费 45523.53

2.21 其中：安全文明施工费 3969.94

三 其他项目费 －        

3.1 暂列金额 －        

3.2 暂估价

3.3 计日工 －        

3.4 总承包服务费 －        

四 规费 73444.02 －        

五 税前工程造价 1637753.02

六 税金 147397.77 －        

投标报价合计=一+二+三+四+六 1,785,150.79

注：本表适用于单位工程招标控制价或投标报价的汇总，如无单位工程划分，单项工程也使用本表汇总

表—04



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

1 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第  1  页  共  5  页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
计量单

位
工程量

金额（元）

综合单价 合价
其中

暂估价

分部分项

1 040103001001 场地平整

1、地块内土方调配：
由于无详细地勘资料, 

现场为戈壁基础,运距

超过50m以上的,采用

10T自卸汽车配合反铲
控掘机(斗容量1.0m3)

装 车,由自卸汽车配合

135kW推土机按土方调

配图运工、粗平土方。
2、运距：50-100m

3、施工顺序：首先土

方就近推运摊平。

4、土方开挖要按图纸
所示，在规定的界限内

进行挖掘。所有弃土的

清除、运输、适当利用

和处理，都要依图纸上
注明的开挖线、水平线

、坡度、尺寸及截面并

按工程的要求去实施。

5、土地平整工程应合
理调配土方，尽量做到

挖填平衡。

6、对拉运土方回填地

块，自卸车拉运，推土
机整平。

7、测量：本次测量方

格为15m*15m，依据粗

平标准和工程使用实际
情况，在设计坡度方向

上测点高程允许误差设

定为± 10cm。

8、土方调配：地块内
平整土方量，尽量做到

挖填平衡、不余土、不

出现二次搬运土方

9、填挖土方原则上在

m3 1108.36 2.63 2914.99

本页小计 2914.99

注：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，可在表中增设其中：“定额人工费”。

表—08



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

1 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第  2  页  共  5  页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
计量单

位
工程量

金额（元）

综合单价 合价

其中

暂估价

土方施工做好前期准备
。

11、包括：土路结构临

时道路的平整、洒水等

。
12、具体详见施工图

（土方调配图），满足

2 040103001002 场地平整

1、地块内土方调配：
由于无详细地勘资料, 

现场为戈壁基础,运距

超过50m以上的,采用

10T自卸汽车配合反铲
控掘机(斗容量1.0m3)

装 车,由自卸汽车配合

135kW推土机按土方调

配图运工、粗平土方。
2、运距：100-200m

3、施工顺序：首先土

方就近推运摊平。

4、土方开挖要按图纸
所示，在规定的界限内

进行挖掘。所有弃土的

清除、运输、适当利用

和处理，都要依图纸上
注明的开挖线、水平线

、坡度、尺寸及截面并

按工程的要求去实施。

5、土地平整工程应合
理调配土方，尽量做到

挖填平衡。

6、对拉运土方回填地

块，自卸车拉运，推土
机整平。

7、测量：本次测量方

格为15m*15m，依据粗

平标准和工程使用实际
情况，在设计坡度方向

上测点高程允许误差设

定为± 10cm。

8、土方调配：地块内
平整土方量，尽量做到

挖填平衡、不余土、不

出现二次搬运土方

9、填挖土方原则上在

m3 50429.6 13.82 696937.07

本页小计 696937.07

注：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，可在表中增设其中：“定额人工费”。

表—08



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

1 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第  3  页  共  5  页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
计量单

位
工程量

金额（元）

综合单价 合价

其中

暂估价

距，节省劳力。根据土
方平衡计算, 做出施工

指示图及说明书。

10、根据规划图，确定

施工便道布置走向，为
拉运土方施工做好前期

准备。

11、包括：土路结构临

时道路的平整、洒水等
。

12、具体详见施工图

（土方调配图），满足

3 040103001003

场地平整（B3-

1向孵化园区域
调运24667.32

立方米土石方

量，并就地推

平。此工程量
扣除垃圾外运

工程量， 具体

扣除工程量以

现场实际垃圾
数量为准。）

1、地块内土方调配：

由于无详细地勘资料, 
现场为戈壁基础,运距

超过50m以上的,采用

10T自卸汽车配合反铲

控掘机(斗容量1.0m3)
装 车,由自卸汽车配合

135kW推土机按土方调

配图运工、粗平土方。

2、运距：3.8km
3、施工顺序：首先土

方就近推运摊平。

4、土方开挖要按图纸

所示，在规定的界限内
进行挖掘。所有弃土的

清除、运输、适当利用

和处理，都要依图纸上

注明的开挖线、水平线
、坡度、尺寸及截面并

按工程的要求去实施。

5、土地平整工程应合

理调配土方，尽量做到
挖填平衡。

6、对拉运土方回填地

块，自卸车拉运，推土

机整平。
7、测量：本次测量方

格为15m*15m，依据粗

平标准和工程使用实际

情况，在设计坡度方向
上测点高程允许误差设

定为± 10cm。

8、土方调配：地块内

平整土方量，尽量做到
挖填

m3 14207.3 18.53 263261.64

本页小计 263261.64

注：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，可在表中增设其中：“定额人工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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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

1 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第  4  页  共  5  页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
计量单

位
工程量

金额（元）

综合单价 合价

其中

暂估价

平衡、不余土、不出现
二次搬运土方

9、填挖土方原则上在

一个平整地段内进行平

衡，但必须照顾到相邻
地段的填挖情况，以缩

短填挖运距，节省劳力

。根据土方平衡计算,

做出施工指示图及说明
书。

10、根据规划图，确定

施工便道布置走向，为

拉运土方施工做好前期
准备。

11、包括：土路结构临

时道路的平整、洒水等

。
12、具体详见施工图

4 040701001001

场地平整-土方

调配后的整体
场地粗平

1、土方调配后的整体

场地粗平。

2、本次测量方格为

15m*15m，依据粗平标
准和工程使用实际情

况，在设计坡度方向上

测点高程允许误差设定

为± 10 cm。
3、该项目施工需要先

调配士方,土方调配后

需要用推士机再对每个

地块进行二次平整达到
设计的完成面高程，纵

向及横问坡度及平整度

士10cm。

4、满足设计和使用要
求。

m2 81626.7 0.54 44078.4

5 04B001 垃圾外运

1、废弃料品种:建筑垃
圾100车，每车20m³。

2、运距:甲方指定地点

3、包含挖装弃卸垃圾

费税等全部工作内容及
费用。

此工程量为暂估，具体

工程量以现场实际为准

。

车 523 978.19 511593.37

分部小计 1518785.4
7

措施项目

分部小计 0

本页小计 555671.77

注：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，可在表中增设其中：“定额人工费”。

表—08



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

1 地块场地平整项目
第  5  页  共  5  页

合计 1518785.5

注：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，可在表中增设其中：“定额人工费”。

表—08



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
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1 地块
场地平整项目

第  1  页  共  2  页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
费率

(%)
金额(元)

调整费

率(%)

调整后金

额(元)
备注

1 041109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 3969.94

2 041109001002

其中：环境保护费、

文明施工费、安全施
工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

部分项机械费+单价
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

价措施项目机械费

0.27 3572.95

3 041109001003 其中：临时设施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

部分项机械费+单价

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
价措施项目机械费

0.03 396.99

4 041109001004
其中：智慧工地基础

配置费

5 041109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0

按实际
发生计

取，不

发生不

计取。

6 041109003001 二次搬运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

部分项机械费+单价

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
价措施项目机械费

0

7 041109004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0

不发生
不计

取，在

编制施

工招标
文件时

依据工

程实际

情况，
结合市

场编制

8 041109007001
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
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

部分项机械费+单价
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

价措施项目机械费

0.08 1058.65

9
X04110900800

1

工程定位复测、点交

清理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

部分项机械费+单价

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
价措施项目机械费

0.06 793.99

10 X04110901000
1

检验试验费 264.66

11 X04110901000

2
其中：自检试验费 0

12
X04110901000

3
其中：检验试验配合
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

部分项机械费+单价
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

价措施项目机械费

0.02 264.66

13
X04110901200

1
特殊地区增加费 0

结合工

程实际

情

编制人（造价人员）： 复核人（造价工程师）：

注：1.“计算基础”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“定额基价”、“定额人工费”或“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”，其他项目
可为“定额人工费”或“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”。

    2.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，若无“计算基础”和“费率”的数值，也可只填“金额”数值，但应在备注栏说明

施工方案出处或计算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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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
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1 地块
场地平整项目

第  2  页  共  2  页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
费率

(%)
金额(元)

调整费

率(%)

调整后金

额(元)
备注

况，按
相关规

定计取

(高海拔

地区施
工增加

费计算

过程详

见【取
费设置

】-【高

海拔地

区施工
增加费

14 04B990 施工因素增加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

部分项机械费+单价
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

价措施项目机械费

2.74 36260.33

15 04B991 竣工档案编制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

部分项机械费+单价

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
价措施项目机械费

0.24 3175.96

合    计 45523.53

编制人（造价人员）： 复核人（造价工程师）：

注：1.“计算基础”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“定额基价”、“定额人工费”或“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”，其他项目

可为“定额人工费”或“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”。
    2.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，若无“计算基础”和“费率”的数值，也可只填“金额”数值，但应在备注栏说明

施工方案出处或计算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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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费、税金项目计价表

工程名称：B3-1地块
标段：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B3-1 地块场地
平整项目

第  1  页  共  1  页

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计算费率

(%)
金额（元）

1 规费 社会保险费+住房公积金 73444.02 73444.02

1.1 社会保险费
养老保险费+失业保险费+医疗保

险费+工伤保险费
62592.83 62592.83

1.11 养老保险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部分项机械

费+单价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价措

施项目机械费

1323315.79 3.22 42610.77

1.12 失业保险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部分项机械

费+单价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价措
施项目机械费

1323315.79 0.32 4234.61

1.13 医疗保险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部分项机械

费+单价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价措
施项目机械费

1323315.79 1.04 13762.48

1.14 工伤保险费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部分项机械

费+单价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价措
施项目机械费

1323315.79 0.15 1984.97

1.2 住房公积金

分部分项人工费+分部分项机械

费+单价措施项目人工费+单价措

施项目机械费

1323315.79 0.82 10851.19

2 税金 税前工程造价 1637753.02 9 147397.77

合计 220841.79

编制人（造价人员）： 复核人（造价工程师）：

表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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